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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关于修改〈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的

决定》已经2006年12月1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

布，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司法部部长 吴爱英二○○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司法部关于修改《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

管理办法》的决定 为了促进香港、澳门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经

贸关系，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三》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三》，决定对《取得内地

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

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修改

为：“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在内地

律师事务所执业，应当依照司法部的有关规定参加实习，申

请领取律师执业证。” 二、将第四条修改为：“取得内地律

师执业证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律师事务所执业，可以从

事内地非诉讼法律事务及涉港、澳婚姻、继承案件的代理活

动。”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补充规定的内容为：“取得内

地律师执业证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从事涉港、澳婚姻、

继承案件的代理活动应当依据有关具体规定办理。” 三、将

第五条修改为：“取得内地律师执业证的香港、澳门居民在



内地律师事务所执业，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恪

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接受内地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

和管理，接受内地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 四、将第六条修

改为：“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在内

地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应当依照《律师法》、司法部和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有关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的规定，先在

内地律师事务所参加为期1年的实习。香港居民参加实习，可

以安排在内地律师事务所设在香港的分所进行。”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